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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88 年 6月 2日南投縣政府投府人一字第 91499 號函頒 

中華民國 90 年 1月 12 日南投縣政府投府人任字第 9013552 號 

      中華民國 97 年 2 月 29 日投府人任字第 09700444490 號函修正第六點、第八點及刪除第十四點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9 日南投縣政府府人企字第 1090261627 號函修正全文十三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一、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高行政效率，加強約聘僱人員之管理，

依據約聘僱人員管理相關法規，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約聘僱人員係指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

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以下簡稱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並符合

下列條件之人員： 

（一） 本府核准有案之年度約聘僱計畫且列有公務預算人事費或列配合款人

事費進用之約聘僱人員。 

（二）本府接受上級、其他機關全額補助人事費或以自給自足基金以人事費

進用之約聘僱人員。。 

三、 約聘僱人員所擔任工作內容及範圍之限制規定如下： 

（一） 約聘人員為各機關應業務需要，以發展科學技術，或執行專門性業務，

或專司技術性研究設計工作，非本機關現有人員所能擔任者為限。 

（二） 約僱人員指各機關以行政契約定期僱用，辦理事務性、簡易性等行政

或技術工作之人員。 

（三） 薦任以下非主管人員之留職停薪期間所遺業務，亦得依相關法令約聘

僱人員辦理。 

四、 約聘僱職缺設置除依前點規定辦理外，有關各職缺支給報酬應本因事設人

及同工同酬原則，視工作之繁簡難易、責任輕重及應具備之知能條件，於年

度審查會中核實認定支給報酬之薪點，以符合公平原則。 

五、 聘用人員依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附表二「聘用人員比

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約僱人員依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附件二「約僱人員報酬標準表」支給報酬，酬金薪點折合率依行政院頒行政

命令規定辦理。 

六、 約聘僱人員進用、離職作業權責及程序： 

（一） 提出約聘僱計畫： 

1. 年度約聘僱計畫：各單位、各機關學校於次年度開始前五個月前提次

年度計畫書。 

2. 人事處召集民政處、財政處、主計處、計畫處、新聞及行政處及用人

機關（單位）擇期召開審查會。 

3. 簽奉縣長核定次年度計畫並副知審計機關備查；各單位據以編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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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費概算。 

（二） 約聘僱人員進用： 

1. 約聘僱人員進用以公開甄選為原則，必要時得委託就業服務機構代為

甄選。 

2. 本府新進聘僱人員辦理到職手續後，應於三日內將下列表件逕送人事

處，並由用人單位「以機關名義」與約聘僱人員簽訂契約。 

（1） 公務人員履歷表（簡式）、學（經）歷證件影本及相關專業證照

影本各乙份。 

（2）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乙份 

（3） 最近二寸半身相片乙張。 

（4） 其他應繳交之證件。 

3. 現職人員擬於次年度續聘僱者，由人事處統一辦理年終考核，簽請縣

長核定後自次年一月一日起執行。 

（三） 約聘僱人員離職作業程序： 

1. 約聘僱人員期滿離職，應辦理離職交代手續。 

2. 約聘僱人員期滿前先行離職，應於一個月前書面提出申請，奉准後由

人事處發給解聘（僱）通知書，據以辦理離職手續。 

3. 完成前開離職手續，據以申辦離職證明書及離職儲金。 

七、 約聘僱人員差假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辦

理。 

八、 約聘僱人員考核作業權責及程序： 

（一） 本府於約聘僱人員聘僱期滿或年度結束時應依本府所訂考核表辦理考

核，考核項目如下： 

1. 工作及才能：佔百分之三十。 

2. 團隊精神：佔百分之三十。 

3. 品德操行：佔百分之二十。 

4. 勤惰：佔百分之二十。 

（二） 各單位主管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原則，對所屬約聘僱人員作客觀

公正之考核並以密件逕送人事處彙辦；考核分數未滿七十分者，不予

續聘僱；考核結果自次一聘僱用期執行。 

（三） 勤惰項目考核方式如下： 

1. 約聘僱人員全年請事、病假合計逾五日者，第六日起每逾一日扣一分，

並應扣除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及因安胎事由所請之事、病假日數。但

住院傷病假於准假之期日內，若經縣長核准，得改以其他計分方式，

並應於考核時檢附原簽影本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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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職未滿一年者，前款事、病假合計日數依聘僱月數比率計算，依比

率計算後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 

3. 曠職一小時扣一分。 

（四） 考核結果按照分數高低製作清冊，陳閱縣長作為次年續約之依據。 

九、 約聘僱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解聘僱： 

（一） 違反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二十八條

第一項第一至八款及第十款等相關規定。 

（二） 違反公務員服務法有關之規定。 

（三） 違反有關法令禁止事項，嚴重損害機關聲譽，有確實證據者。 

（四） 訂立契約提供不實訊息與違反契約約定者。 

（五） 連續曠職三日或一個月內累計曠職六日。 

（六） 扣除報酬之請假日數逾聘僱期十二分之一者。但因安胎事由請假日數

應予扣除。 

（七） 聘僱期滿，或僱用至屆滿六十五歲當月之末日。 

（八） 組織精簡或裁撤、業務計畫緊縮或結束、原擔任長期性工作改由編制內

人員辦理、原擔任工作不具機密性且適合改採委託、外包者。 

（九） 經費不敷使用、上級或其他機關（團體）委辦業務計畫終結或補助款用

罄。 

（十） 因不可抗力因素暫停工作計畫達一個月以上或當事人有不堪勝任工作

之情事者。 

十、 約聘僱人員依規定參加勞工保險，並適用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施行細則、各

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及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

員僱用辦法，享有各項勞工保險給付、離退給與、撫慰及相關事宜。 

十一、 約聘僱人員聘僱用期間死亡者，依下列規定酌給撫慰金： 

（一） 聘用人員：病故者，按約聘報酬發給十三又二分之一個月之一次給與；

因公死亡者，按約聘報酬發給二十七個月之一次給與。 

（二） 約僱人員：病故或意外死亡，以實際月支報酬金額為計算基準，給與十

三又二分之一個月之一次給與；因公死亡，以實際月支報酬金額為計算

基準，給與二十七個月之一次給與。但低於二八○薪點者，按二八○薪

點乘以實際薪點折合率所得金額為計算基準。 

十二、 約聘僱人員擔任職務之限制及其他規定： 

（一） 聘用人員不適用各該機關組織法規所定簡任職或薦任職各項職務名 

稱，並不得兼任有職等之職務。 

（二） 各機關法定主管職位，不得以聘用人員充任之；約僱人員不得擔任或 

兼任主管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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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機關現職人員不得以契約聘用，亦不得接受其他機關之約聘職務。 

（四） 各機關編制內現職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轉任本機關或兼任其

他機關聘用職務。 

（五） 駕駛、技工、工友所從事之事務工作不得以約僱人員充之。 

（六） 各機關原列出缺不補聘僱人員，應嚴予管制。 

（七） 各機關經核定增加編制員額者，應配合精減聘僱人員名額。 

十三、本要點未規定者，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

注意事項、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及其他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